制定（修订）人才培养方案工作流程：



教务处组织校内外专家审核培养方案，并将修改意见反馈给各学院








教务处收集汇总培养方案，并报学校批准实施








各学院在专业调研的基础上，根据指导意见制定（修订）


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






教务处提出制定（修订）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，并报学校审批








各学院将制定（修订）好的人才培养方案报送教务处教研科








各学院将修改后的人才培养方案报送教务处











